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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_改選交接資料表_01_個
資告知暨同意書(第⼀階段)

蒐集、處理及利⽤個⼈資料告知暨同意書
⼀、      中國⽂化⼤學告知個資當事⼈蒐集、處理及利⽤個⼈資料之事項：

中國⽂化⼤學(下稱本校)基於提供在校及離校後之教育⾏政及服務、學⽣輔導及管理、校園⽣活、學習及活動，與其相關之推廣作
業等⽬的，本校得蒐集、處理及利⽤您的個⼈資料，相關蒐集、處理及利⽤皆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。另依據我國個⼈資料保護法
(下稱個資法)之規定，本校應向您明確告知以下事項，包括：蒐集之⽬的，個⼈資料之類別，個⼈資料處理、利⽤之期間、地區、
對象及⽅法，依個資法規定您得⾏使之權利及⽅式。
本校基於前述之⽬的，將蒐集您的以下資料，包括但不限於姓名、性別、身分證字號、連絡資料、學歷資料、財務資料、⽗母資料
等。另基於我國相關法令，本校得視情況另蒐集您的健康紀錄。上述所蒐集之資料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之保存期限
外，以上開蒐集⽬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使⽤期間。上述所蒐集之資料利⽤地區以本國或經您授權得使⽤之地區為主，利⽤對象以本
校以及本校完成蒐集特定⽬的之相關合作對象為主，使⽤⽅式以符合個資法之各項⾃動化機器或其他非⾃動化之蒐集、處理、利
⽤、傳輸與保存等。
本校保有您的個⼈資料時，基於個資法之規定，您可透過書⾯/電⼦⽅式⾏使以下權利，除基於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，本
校均不會拒絕：
(⼀)查閱或請求閱覽本⼈之個⼈資料或請求製給個⼈資料複製本，惟本校依個資法第⼗四條之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⽤。
(⼆)請求補充或更正本⼈之個⼈資料，惟您應適當說明其原因及事實。
(三)於個⼈資料蒐集之特定⽬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得向本校請求停⽌蒐集、處理、利⽤或刪除本⼈之個⼈資料。惟依個資法第⼗
⼀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，本校因執⾏業務所必須或經本⼈書⾯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您得⾃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⼈資料及類別，惟若您所拒絕提供之個⼈資料，屬本校辦理業務或作業所必須之資料，本校將可能無

法執⾏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。
您應確認所提供之個⼈資料均屬真實且正確，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，應由您本⼈依本校之程序辦理更正。
⼆、      個資當事⼈同意個⼈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⽤之事項：

(⼀)本⼈已收到並閱讀瞭解本同意書之內容。
(⼆)本⼈同意中國⽂化⼤學得依個⼈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，對本⼈之個⼈資料，有為蒐集、處理及利⽤之權利。
(三)本表單因社團長期記錄保存⽤途，其紙本個資保存年限為10年、電⼦化個資保存年限為業務存續期間。
 

 

個資當事⼈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年_____⽉_____⽇
本校個⼈資料保護網站參閱個⼈資料收集使⽤聲明(網址 http://pims.pccu.edu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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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本表單列印後請親筆簽名


